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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环函〔2024〕79 号

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珠海市财政局关于申报
广东省大气污染物减排财政激励资金的通知

各相关企业：

按照《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大

气污染物减排财政激励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粤财资环函〔2024〕

15号）要求，为大力推进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和氮氧化物（NOx）

协同减排，扶持企业纾困解难，激发治污内生动力，拟对 2023

年形成 VOCs或 NOx减排量、并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资金激励支

持。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激励对象

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，对于按照国家

和省有关要求，采取源头替代、过程控制或者末端治理设施升级

改造措施，开展工业锅炉、炉窑、涉 VOCs行业企业污染治理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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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改造的工程结构减排项目和淘汰相关产污工序的结构减排项

目，并形成 NOx或 VOCs减排量的企业给予激励。基础性资金支

持共性工厂、共性产业园建设项目，不支持其他新建、扩建“三同

时”项目以及 1年（申请之日起）内存在不良信誉记录的企业，不

支持升级改造后仍为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的项目和已获得

省相关项目资金支持的企业。

二、激励标准

根据“先减先补、用完为止”的原则，暂按 NOx减排奖补 1万

元/吨、VOCs减排奖补 4万元/吨的标准进行激励，后续将结合实

际情况研究调整补助标准和范围。原则上，符合奖补对象要求的

企业获得相关财政资金支持金额不超过其本次环保改造投资总

额。对于已获得中央大气资金支持的相关项目，最高可获得其环

保投资总额 20%比例的激励资金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企业提出申请。符合条件的企业应按照《广东省生态

环境厅关于印发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减排量核算方案

的通知》（粤环函〔2023〕538号）、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

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源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工程减排核算

工作的通知》（粤环办〔2023〕84号）的要求，自行或委托第三

方计算 NOx和（或）VOCs减排量，并认真规范准备申报材料，

确保减排量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规范性，同时积极配合

做好减排量审核和核查工作。减排量申请材料请于 2024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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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日前报送至属地生态环境分局审核。

（二）属地生态环境分局初审。收到申报材料后，属地生态

环境分局按照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源

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工程减排核算工作的通知》（粤环办

〔2023〕84号）要求开展减排量初审，通过初审的申报材料于 8

月 5日前报送至市生态环境局。

（三）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核。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对申报企

业的 NOx和 VOCs减排量进行核查、核实、认定，并将认定结果

进行公示，无异议后报省生态环境厅。省生态环境厅组织专业技

术团队，按照省定标准对地级以上市上报的认定结果进行抽核，

对省市两次审核结果偏差超过 5%的，由省生态环境厅退回地市

重新核算整改。

四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减排量核算表（一式三份）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治理项目改造工程设计方案（末端治理设施设计方案

应包括废气排放现状分析、设计运行参数、设计排放浓度和设计

排放风量）。

（三）改造施工合同（附详细的设备费用清单）。

（四）项目实施结果监测（检测）报告。企业完成治理项目

且相关设施稳定运行后，应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治理

项目实施结果进行监测（检测）。具体内容应包括：

1．VOCs治理项目。治理项目实施前后，末端治理设施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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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 VOCs排放浓度、风量；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浓度；末

端治理设施采用焚烧类的项目还需监测进、出口氧含量；涉源头

改造的项目还需检测原辅材料 VOCs含量（检测方法应采用符合

国家 VOCs含量限值标准要求的测试方法）。

2．NOx治理项目。治理项目实施前后，排气筒 NOx的排放

浓度、风量、氧含量、湿度等参数。

（五）治理项目 NOx和（或）VOCs减排量核算报告。VOCs

和 NOx治理项目按照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工业源挥发性

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减排量核算方法的通知》（粤环函〔2023〕538

号）的核算方法以实际排放状况核算减排量（具体格式参考附件

2、3）。治理项目所属企业对核算报告中相关数据和资料的真实

性、完整性、科学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（六）其它相关佐证材料。具体如下：

1．VOCs治理项目。治理项目实施前后，涉 VOCs原辅材料

的使用台账及对应的 VOCs含量检测报告或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

书（MSDS）；末端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台账（体现设施运行参

数）；活性炭等治理设施耗材更换及转移台账；企业治理情况的

现场清晰照片及简要说明；废气收集设施控制风速测量佐证材料；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材料（仅针对办理环评手续的项目）。

2．NOx治理项目。治理项目实施前后，燃料使用类型和使

用量；末端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台账（体现设施运行参数）；企

业治理情况的现场清晰照片及简要说明；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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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（仅针对办理环评手续的项目）；安装在线监测系统（CEMS）

的排放口应提供符合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

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75-2017）、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

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》

（HJ76-2017）、《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

（HJ1286-2023）、《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

术要求及检测方法》（HJ1013-2018）要求的情况说明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激励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专项资金申请、评审、分配、审批、

使用过程中存在虚报、截留、挪用、侵占、冒领等违法违规行为

的，依据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

的责任，追缴全部已拨付的资金。构成犯罪的，追究刑事责任。

附件：1.×××（企业减排工程名称）大气主要污染物工程减

排量核算表

2.广东省工业源大气污染物治理项目NOx减排量核算

申请材料模板

3.广东省工业源大气污染物治理项目 VOCs减排量核

算申请材料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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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珠海市财政局

2024年 7月 19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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